
附件一  遙控無人機註冊、變更註冊及延展有效期限申請書
交通部民用航空局

遙控無人機註冊、變更註冊及延展有效期限申請書

申請事項 □註冊
□變更註冊；
註冊號碼：

□延展有效期限；
註冊號碼：

申請
人

所有人名稱

出生日期

身分證統一編號
或

機關商號統一編號
戶籍地址

或
登記地址

聯絡電話

電子郵件(E-mail)

遙控
無人
機資
料

製造廠名稱

構造分類

型式名稱

最大起飛重量

序號

證明
文件

□一、國民身分證或僑民居留證明影本。未滿十八歲者，其法定代
理人之同意書及身分證明文件。

□二、政府機關(構)、學校及法人登記證明文件。

申請
日期
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申請人(簽名蓋章)：

註：註冊前請確定遙控無人機之型式是否屬民用航空局已列冊管理範圍，如否，

請先依相關型式檢驗規定辦理。


